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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溪市及时安排布置2019年生态环境保护

执法大练兵工作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的通知》（环办执法〔2019〕39号）和《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<2019年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云环通〔2019〕81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，提升人员素质，展现队伍形象，树立执法权威，打造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铁军。

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精神，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及时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，研究制定了《2019年玉溪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实施方案》，印发机关各科室和各县区分局，并抄送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对玉溪市2019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活动进行了部署和安排。要求各县区高度重视，做好动员部署，强化后勤保障，认真组织开展大练兵活动，加大执法力度，提高办案能力和办案质量，严格按时间节点报送工作材料，争创全省先进集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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